
產學合作計畫介紹
（執行流程及注意事項）



教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的優點
 額外研究經費挹注。
 理論與實務結合，教學能更貼近企業需求。
 學生參與產學計畫提升就業競爭力。
 專案教師改聘編制專任教師：依據「銘傳大學專案教師約聘辦法」第五條之

一，第六款：以學校名義承接產學合作計畫案至少一件並擔任計畫主持人，
且累計執行完成金額達50萬元。依規定申請程序改聘專任。

 教師評鑑-研究項目認列：基本項目產學合作計畫一件(計畫金額10萬元(含)
以上/60分；計畫金額50萬元(含)以上/70分)。

 教師評鑑-綜合評鑑免評：依據「銘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款達到研究績優點數4點(含)以上:(三)受評期間1件民間產學合作計
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且計畫金額超過30萬元(含)，計點數1點。

 教師升等績效認列：依據「銘傳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
多元升等，詳細規定依據各院升等審核作業要點辦理。

 教學彈性薪資積點認列：依據「銘傳大學教學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指導
學生參與產學合作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獲產學合作案補助15萬元以上，
且取得契約書者，可獲1積點。

 執行計畫獎勵：產學計畫案編列行政管理費10%以上，依據「銘傳大學教師參
與產學合作獎勵辦法」給予計畫主持人獎勵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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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執行QA
1.產學案有最低金額限制嗎?
A：無。

2.學校行政管理費可以低於10%嗎?
A：請提供合作單位規範編列行政管理費不得超過10%之佐證資料。低於10%之產
學合作計畫案，將不列入產學獎勵計算。

3.助理及臨時人員聘任需要會簽產學推廣處嗎?
A：不需要。助理及臨時人員聘任由人資處負責，免會簽產學暨推廣處。

4.產學計畫經費如何繳納？
A：可由廠商直接匯款至本校帳戶，或開立支票，或直接至總務處出納組繳納。

學校匯款資訊如下：
銀行戶名：財團法人銘傳大學
統一編號：29902801
匯款銀行：台北富邦銀行大同分行 012
帳號：00380-101-0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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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業務諮詢窗口
公文及簽約程序/政府採購網投標文件下載：

產學暨推廣處楊金樺老師/分機8206
相關表單下載 https://extension.mcu.edu.tw/download-5/

經費核銷：

財務處黃蕾榛老師/分機2480
配合款申請與諮詢：

研究發展處劉峰全老師/分機2226
計畫案合約審閱：

法務處林榮詮律師/分機2524
助理及臨時工聘用：

人資處陳思妏老師/分機2260
相關表單下載 https://reurl.cc/0XArnk

請款收據開立：

總務處出納組/分機2250
桃園校區總務組王湘君老師/分機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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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校庫定義-計畫類型
計畫類型經費來源

產學合作計畫

政府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學術研究計畫

委訓計畫

其他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

企業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委訓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

其他單位資助 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委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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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定義
依據教育部校務資料庫表冊定義，計畫屬性符合下列2項條件其中之一，可

視為產學合作計畫：

一、該計畫有業界參與且實際進行產業技術(包含服務、經營模式創新等廣

義的技術類型)的研發工作。

二、該計畫為學校提供業界所需之技術或服務，該項技術或服務須有專業

知識隱含其中，並具有直接促進各類產業發展之效應，為一般社會大

眾無法提供之專業技術或服務。

此處的業界，係指政府機關、依法設立之公民營企業、法人機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其他非營利機構及國外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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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訓計畫定義
委訓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類產業發展及委託單位之需要，受委託辦理各類

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一、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練之意，其內容須有教育、訓練的性質包含其中。

二、委訓計畫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不得為自己學校，例如學校自行舉

辦各類訓練計畫。

三、委訓計畫訓練對象不得為學校學生。

四、委訓計畫之執行內容事項須與產業發展有關。

五、一般推廣教育課程或「企業包班」之推廣教育課程，課程費用係由學員

自行繳納的部分，請勿列入計算；但企業與學校簽約後並直接支付學校

的執行經費，則可列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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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來源
一、政府部門：

係指學校承接計畫來自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並

包含由行政院科技部所訂定之中華民國科技機構名錄之總統府及行政院各部

會所屬科技機構，例如：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科會…等。

二、企業部門：

係指學校承接計畫來自企業部門，而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

三、其他單位：

係指學校承接計畫來自其他單位，包括其他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和育成中

心、法人機構、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利機構、國外機構等承接計

畫，例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療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

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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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定義
依據本校「銘傳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係指本校與政府機

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

理下列事項之ㄧ者：

一、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

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利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練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1.以上認列標準依每年度教育部校務資料庫表冊定義為主。

2.應由本校專任(案)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並以學校名義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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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承接方式
一、本校教師自行向合作機構接洽或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二、合作機構基於該機構之需要，可先行與本校各相關單位或教師接洽，

由該執行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三、秘書處將合作機構致函本校計畫申請通知分文產學暨推廣處，產學暨

推廣處按來文性質轉請相關單位，相關單位視實際人力、專業領域、

設備、時間、費用等因素綜合考量，決定是否接受委託。

四、廠商透過本校產學媒合平台，搜尋到符合需求之相關專長領域教師，

寄出產學合作意願信件。若教師有興趣，可回覆廠商產學合作意願，

進一步洽談產學合作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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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投標準備事項
政府相關標案投標，請依據計畫案投標須知準備相關文件，例如：

一、標案資格審查表

1.登記或設立之證明文件影本1份。

2.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納稅證明或免稅證明影本1份。

3.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1份。

4.授權書正本1份。

5.企劃書1式Ｏ份(內含加蓋大小章之經費支用單價分析表)。

二、第1、2項需事先向財務處申請，電子表單：1856申請完稅證明及法

人登記證書。

三、第3、4項以投標文件下載之格式為準。(文件相關問題請洽詢招標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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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簽約方式
計畫得標或獲得廠商締約同意後，即可簽訂產學合作契約書，意即計畫成

案。簽約方式：

一、教師自行向合作機構接洽的計畫案，可由教師自行準備合約書，也可

以參考產推處網站上合約書範本，亦可使用合作機構提供的合約書。

合作內容由教師與合作機構共同約定執行。

二、得標案件一般有制式的合約書，教師無需另外準備。

三、申請補助案件通過，依補助單位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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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契約書明訂事項
契約書應明訂事項建議(銘傳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七條)：

一、合作計畫名稱、內容、時程及交付項目。

二、計畫經費及付款方式。

三、智慧財產權歸屬。

四、合作機構若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明訂其授權方

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五、相關人員如有利益衝突事項或有利益衝突之虞，應予迴避。

六、參與計畫之人員應負保密義務及保管計畫有關之文件、檔案或紀錄，並

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參與或協助計畫之進行。

13



產學合作計畫注意事項一
呈報學校產學合作立案注意事項：

一、請詳閱合約書中的「權利」與「義務」，簽訂前建議先寄送本校法務處

林榮詮律師審閱。呈報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用印時，請於電子公文

附上合約書及經費明細表(必備)。

二、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執行產學合作計畫應編列校行政管理費。(銘傳大學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行政管理費應為計畫總經費10%(含)以上。

三、投標案、申請補助案、產學合作合約書簽訂及相關文件用印時，請附上

經費明細表：

1.合作機構另有規定行政管理費須低於10%者，需從其規定編列行政管

理費至最上限，且計畫主持人應提出合作機構編列基準規範。

2.無法編列行政管理費者，請附上無法編列行政管理費規範證明。

以上情形，函(稿)請於簽辦意見說明，簽呈則請於公文上說明。

四、申請政府單位補助計畫如有要求編列學校配合款者，來函申請前後請務

必洽詢及會簽研究發展處劉峰全老師(分機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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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注意事項二
五、產學合約書用印及投標補助案電子公文會簽單位，組外會簽：

產學推廣副校長室、產學暨推廣處、法務處、財務處

計畫案如有需學校配合款，請加組外會簽”研究發展處”
桃園校區教學單位請加組外會簽”桃園校區行政處” 

六、助理及臨時人員聘任投保相關業務，請於產學合約書用印完成立案後，向

人資處提出申請，並至人事子系統_臨時人員進行聘用。相關表單下載及

流程請參閱人資處網站https://reurl.cc/dyXe5D 。
七、計畫案開始執行如有需要購買物品，請先完成請購單簽核後，再進行採買

。發票(收據)日期需在簽呈/請購單校長、總務長簽核日期之後。備妥相

關發票單據再向財務處辦理核銷請款。相關表單下載及注意事項請參閱財

務處及總務處網站https://control.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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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注意事項三
八、產學合作計畫延期：

1.政府部門之計畫案：計畫主持人須先函送政府部門徵得同意延長計畫期

限，其延長計畫始得生效。

2.企業或其他部門之計畫案：計畫主持人須先徵得合作機構(補助單位)同

意延長計畫期限，另簽約延長計畫協議書或提供同意延期證明(二者擇一)

，其延長計畫始得生效。

九、經費變更(調整)：

1.政府部門之計畫案：計畫主持人須先函送政府部門徵得同意經費變更，

其經費變更始得生效。

2.企業或其他部門之計畫案：計畫主持人需先徵得合作機構(補助單位)同

意經費變更，並於經費支出用途變更對照表上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計畫

主持人親自簽名，其經費變更始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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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計畫注意事項四
十、合作機構(補助單位)同意於總經費不變的原則之下，由計畫主持人依實際

執行情形做經費項目間金額調整，則依循校內行政程序簽報，其經費變更

始得生效。請於呈報學校簽呈時附上合作機構(補助單位)同意於總經費不

變之額度內自行調整之相關條款或佐證資料，並於公文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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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獎勵
依本校教師參與產學合作獎勵辦法第三條(獎勵項目及金額)：

所有受獎勵之計畫案或活動，於同一學年度結案且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並行政

管理費編列在計畫經費(不含行政管理費)百分之十以上，得受下列獎勵：

一、產學合作執行獎勵：獎勵積極執行產學合作計畫之教師。

二、產學合作績優獎勵：計畫案累計總金額達三十萬元(含)以上者。

1.產學合作卓越獎：獎勵產學合作傑出獎累計達三次或經由「產學推動委

員會」核定為特殊貢獻教師，每名獲獎人頒給獎牌乙面及奬金新台幣十五

萬元為上限，以資表揚。

2.產學合作傑出獎：獎勵產學合作傑出之教師，獲獎人頒給獎牌乙面及奬

金新台幣八萬元為上限，以資表揚。

3.產學合作優良獎：獎勵產學合作優良之教師，每名獲獎人頒給獎狀乙張

及奬金新台幣三萬元為上限，以資表揚。

前項獎勵金額依獲獎人貢獻度及預算額度由產學推動委員會彈性調整。

18



產學合作獎勵
計畫案補助單位核定編列行政管理費基準之金額，若未達本校教師參與產學合

作獎勵辦法所規定編列基準之行政管理費百分之十以上者，不得依本辦法受獎

獎勵。但符合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三款者，得受產學執行獎勵及行

政管理費收入各級執行單位(院、系、所、中心)之分配，但不得受績優獎勵。

計畫主持人執行獎勵：計畫案有符合本校教師參與產學合作獎勵辦法者，於同

一學年度結案且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並行政管理費編列在計畫經費(不含行政

管理費)百分之十以上，政府計畫或其他計畫者給予行政管理費百分之十五獎

勵金額，113學年度起企業計畫案獎勵金額提高為行政管理費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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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參考法規
(如有修正以各單位公告為準)

 銘傳大學教師參與產學合作獎勵辦法(產推處)

 銘傳大學教學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辦法(高教深耕)

 銘傳大學專案教師約聘辦法(人資處)

 銘傳大學教師升等辦法(人資處)

 計畫案專(兼)任助理臨時工聘任作業流程(人資處)

 銘傳大學經費核銷作業辦法（財務處）

 銘傳大學單據核銷要點（財務處）

 銘傳大學借支申請暨核銷辦法(財務處)

 銘傳大學113學年度綜合評鑑總表(研發處)

 銘傳大學採購法修正後條文全文(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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